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加大康园工疗机构扶持力度的意见》意见和建议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学习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的意见》（穗委〔2013〕3号）关于“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市民群众共享新型城市化发展成果；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有关规定，为提升康园工疗服务水平、促使康园工疗机构可持续发展，我会拟写了《关于加大康园工疗机构扶持力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见附件），现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请广大民众于2013年10月21日前通过下列方式向市残联反映意见和建议。
1.邮寄至广州市天河北龙口西路375号教育就业处（邮政编码：510630）。
2.传真号码：020—38491101。
3.电子邮箱：gdgzjjc@163.com。
附件：《关于加大康园工疗机构扶持力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四日
附件

关于加大康园工疗机构扶持力度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决定，切实解决我市智力、精神残疾人的托养、职业康复与庇护性就业需求，进一步加大康园工疗机构扶持力度，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全省“首善之区”和“新型城市化”目标，着眼于解决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实现残疾人事业与我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使残疾人同全市人民一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扶持政策

（一）康复训练经费
按实际入站的工疗人员人数、每人每月600元标准计算安排康复训练经费，由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中的残疾人事业专项资金和区（县级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3：7分担。

（二）职业训练津贴

工疗人员职业训练津贴，每人每天补贴15元，由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区（县级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5：5分担。

（三）市康园工疗站服务中心、区（县级市）康园工疗站服务中心加强对辖区内康园工疗机构的指导、督导与管理，组织协调工疗产品的产供销业务。按全市工疗人员人数，每人每月5元购买市康园工疗站服务中心服务，由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承担；按各区（县级市）工疗人员人数，参照上述标准购买区（县级市）康园工疗站服务中心服务，由区（县级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承担。

（四）各区(县级市)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提高经费标准，增加的经费由各区（县级市）承担。

三、本意见有规定的，按本意见执行。本意见未规定的，按《转发市残联等部门关于加强康园工疗机构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穗府办〔2006〕12号）等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四、本意见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或实施情况发生改变时，依法进行修订。
